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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 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司條例》

(第 32 章) 第 359A(2)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財經事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大會" (general meeting) 就上市公司而言，指在會上須將有關財務文件提交該公司省覽的

大會；

"通告" (notification) 指第 6條提述的通告；

"意願通知書" (notice of intent) 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書面通知——

(a) 由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送交該公司；並

(b) 表明該人同意為該公司大會的目的獲送交——

(i) 有關財務文件；或

(ii) 財務摘要報告以代替有關財務文件。

為施行本條例而指明的期間

3. 為施行本條例第 141CB 條而指明的期間

為施行本條例第 141CB 條而指明的期間，是自緊接有關上市公司向有關的有權利的人送

交通告的日期後起計為期 30 天的期間。

4. 為施行本條例第 141CC 條而指明的期間

為施行本條例第 141CC(1) 及 (2) 條而指明的期間，是自有關上市公司向其有權利的人

送交有關通告的首天開始，直至該公司向其有權利的人送交該通告的最後一天後 30 天屆滿為

止的期間。

財務摘要報告——格式及內容

5. 財務摘要報告的格式及內容

(1) 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須載有該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內所載的所有資料及

詳情 (載於有關財務文件內者)。

(2) 如上市公司提交的是集團帳目，則第 (1) 款提述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必須是該

公司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3) 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亦須——

(a) 載有該公司的董事報告書內所載的本條例第 129D(3) 條指明的資料及詳情；

(b) 在該公司的核數師報告書載有述明以下任何事項的陳述的情況下，載列該項陳述——

(i) 該公司並未備存妥善的帳簿；

(ii) 核數師並無從該公司的未經他們視察的分公司接獲足夠讓他們進行審計工作的

妥善的申報表；

(iii) 第 (1) 款提述的該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以綜合損益表形式擬定的損



益表除外) 與帳簿及申報表不一致；

(iv) 核數師沒有取得所有盡他們所知所信對他們的審計工作屬必需的資料及解釋；

(c) 載有該公司的核數師所作的陳述，述明有關核數師報告書是否有所保留或以其他形式予

以修改的，並 (如該核數師報告書是有所保留或以其他形式予以修改的) 載列整份核數師報

告書，以及載列任何為使人明白有關保留或其他修改事項所需的進一步物料；

(d) 載有該公司的核數師對財務摘要報告是否與據以擬備該報告的有關財務文件一致，及是

否符合本條的規定的意見；

(e) 載有對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如有的話) 在有關財政年度內的業務發展以及在該年度終

結時的業務發展情況的中肯檢討；

(f) 載有自有關財政年度終結起發生的，並對該公司及 (如適用的話) 該公司所屬的公司集

團有影響的所有重要事件的詳情；

(g) 指出該公司的業務相當可能有的未來發展；

(h) 載有根據本條例第 161、161A 及 161B 條指明的詳情；

(i) 載有一項陳述，述明該財務摘要報告只提供據以擬備該報告的該公司的有關財務文件所

載有的資料及詳情的摘要，以及該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可免費取得一份該等有關財務文件，而

該項陳述須位於——

(i) 該報告的封面上的顯眼位置；

(ii) (如有多於一個看來是封面的覆蓋物) 該每個覆蓋物上的顯眼位置；

(iii) (如該報告沒有覆蓋物或封面) 該報告的首頁的顯眼位置；或

(iv) (如該報告沒有覆蓋物但有多於一頁看來是首頁) 該每一頁的顯眼位置；

(j) 在該報告的顯眼位置載有一項陳述，述明該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如何可免費取得一份據以

擬備該報告的該公司的有關財務文件；

(k) 在該報告的顯眼位置載有一項陳述，述明該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將來可以何種方式，就關

乎向他送交財務摘要報告以代替據以擬備該報告的有關財務文件的事宜，將他的意願通知該

公司；及

(l) 述明代表該公司的董事局簽署該報告的董事姓名或名稱。

(4) 在不抵觸本規例的條文的情況下，上市公司可就其財務摘要報告的格式指明該公司

認為適當的其他規定。

用以確定有權利的人的意願

的通告的格式及內容

6. 公司向有權利的人送交關於

提供財務摘要報告的通告

(1) 為確定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是否願意為該公司大會的目的獲送交財務摘要報告，

以代替據以擬備該報告的有關財務文件，該公司可向該人送交須載有以下陳述的通告——

(a) 財務摘要報告的內容及作用的概括陳述；

(b) 述明財務摘要報告只提供據以擬備該報告的有關財務文件所載的資料及詳情的摘要的陳

述；

(c) 述明該通告的收件人可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通知該公司他是否同意為該公司大會



的目的獲送交有關財務文件或獲送交財務摘要報告以代替該等有關財務文件的陳述；

(d) 述明意願通知書可採用通告指明的格式並以如此指明的方式送交意願通知書的陳述；及

(e) 述明向該公司送交以及不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的效果的陳述。

(2) 第 (1) 款不得解釋為禁止有關公司在其通告內加入它認為適當的其他資料。

(3) 本條所指的通告須附有有關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可用以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的卡

片或文件。

(4) 如——

(a) 通告是採用紙張形式的；及

(b) 獲送交該通告的有關公司的有權利的人的地址是香港境內的地址，

則第 (3) 款所述的卡片或文件須為已預付郵資的卡片或文件，而在此情況下，該人可使用它

在香港境內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而無須支付有關郵費。

意願通知書的效力

7. 送交意願通知書

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可主動或為回應該公司向他送交的通告，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

書。

8. 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第 15 天或之前接獲

的意願通知書

(1) 在第 (2) 款的規限下，如上市公司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第 15 天或之前

接獲意願通知書，則該通知書——

(a) 就該次大會具有效力；及

(b) 在有有關的有權利的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

書之前，就該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2) 如上市公司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第 15 天或之前自同一位有權利的人接

獲 2份或以上的意願通知書，則須以最後接獲的通知書為準。

9. 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 14 天之內接獲

的意願通知書

(1)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如上市公司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 14 天之內接

獲意願通知書，則該通知書——

(a) 就該次大會而言——

(i) 不具意願通知書的效力；及

(ii) 在符合第 (3) 款的規定下，須視為根據本條例第 141CD(1) 條作出的要求；及

(b) 在有有關的有權利的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

書之前，就該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2) 如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在第 3條提述的期間內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則儘管

該公司是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 14 天之內接獲該通知書，該通知

書——

(a) 就該次大會具有效力；及

(b) 在有該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書之前，就該



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3) 上市公司在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 14 天之內接獲的意願通知書只在以下情況下

憑藉第 (1)(a)(ii) 款視為根據本條例第 141CD(1) 條作出的要求——

(a) 該通知書表明有關的有權利的人同意獲送交有關財務文件；及

(b) (i) 有較早前送交的表明該人同意獲送交財務摘要報告的意願通知書就該次大會具有效

力；或

(ii) 有憑藉本條例第 141CB 條視為由該人送交的意願通知書就該次大會具有效力。

10. 大會有關日期當日或之後接獲的意願通知書

如上市公司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當日或之後接獲意願通知書，則該通知書——

(a) 就該次大會不具效力；及

(b) 在有有關的有權利的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

書之前，就該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11. 第 3 條提述的期間內沒有送交意願通知書

(1) 除第 (2) 及 (3) 款另有規定外，如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沒有在第 3條提述的期

間內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則憑藉本條例第 141CB 條視為由該人送交的意願通知書——

(a) 就該公司向該人送交有關通告後舉行的首次公司大會具有效力；及

(b) 在有該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書之前，就該

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2) 如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在第 3條提述的期間之後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而該

公司是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第 15 天或之前接獲該通知書的，則該通知書——

(a) 就該次大會具有效力；及

(b) 在有該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書之前，就該

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3) 如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在第 3條提述的期間之後向該公司送交意願通知書，而該

公司是在某次公司大會的有關日期前的 14 天之內或有關日期當日或之後接獲該通知書的，則

該通知書——

(a) 就該次大會不具效力；及

(b) 在有該人後來向該公司送交的就任何其後的公司大會具有效力的意願通知書之前，就該

等其後的大會具有效力。

12. 就第 8、9、10 及 11 條而言 "有關日期" 的涵義

就第 8、9、10 及 11 條而言，"有關日期" (relevant date) 就上市公司的某次大會而言，

指——

(a) 將須於該次大會上提交該公司省覽的有關財務文件送交該公司的有權利的人的首天；或

(b) (如不須向該公司的有權利的人送交 (a) 段所述的文件) 將與該次大會有關的財務摘要

報告送交該公司的有權利的人的首天。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1 年 11 月 20 日

註  釋

本規例是因應《2001 年公司 (修訂) 條例》(2001 年第 27 號) ("該修訂條例") 的制定

而訂立的。該修訂條例就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上市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為公司大會的目

的而向其股東、債權證持有人或任何其他有權利的人 ("有權利的人") 送交財務摘要報告的

事宜，作出規定。

2. 第 3 條指明為施行《公司條例》(第 32 章) 新的第 141CB 條須指明的期間。

3. 第 4 條就香港上市公司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 新的第 141CC 條可在某些期間後向

其有權利的人送交財務摘要報告及有關財務文件的規定，指明該等期間。

4. 第 5 條就香港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的格式及內容作出規定。

5. 第 6 條就香港上市公司為確定其有權利的人為公司大會的目的而獲送交財務摘要報告以

代替有關財務文件的意願，向該人送交的通告的格式及內容作出規定。

6. 第7至12條就決定香港上市公司的有權利的人所送交的意願通知書就公司大會是否有效

的事宜，作出規定。


